尊敬的临湘市人民政府、市长同志：
您好！
我是临湘市聂市镇朱贝村走马组村民杨敏，身份证号：430682199704142321，联系电话：13077169704。
现向您紧急反映我家因农村土地口头协议互换、历史通行权被侵害引发的纠纷问题，恳请政府依法调查处理，保障我家最基本的通行权利。
一、基本事实情况
1.我家与本村村民杨三建，于2020年左右经口头协商一致，自愿使用我家约五分田换取其约五分地用于通行，互换后双方已实际履行、正常使用长达五六年，2025年土地确权未更换成功，农田户头仍属于我家。
2.互换后的土地是我家唯一必经出行通道，我家已连续、正常、无障碍通行十几年，属于历史形成的必经通道，全村村民及村干部均可证实。
3.2025年12月27日，我家准备将泥土路修整方便出行，杨三建携其子女无故反悔，单方面撤回当年口头换地约定，逼迫我家出钱买路，言辞拒绝非法土地买卖后，对方采取堵路、设障、阻拦通行等方式，严重侵害我家正常生活通行权，欲让我家无法正常出入。
二、当前存在的问题
1.双方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，口头土地互换已实际履行多年，依法应认定有效，对方无故反悔无法律依据。
2.案涉道路是我家唯一出路，依据《民法典》相邻权相关规定，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堵塞、阻拦、收费。
3.纠纷发生后，我家已尝试与对方协商、请求村委会及乡镇政府调解，但未能解决并要求该争议土地保持原样，双方不可变更其状态，对方仍手动挖掘，欲阻挡我家出行之路。
4.因年代久远，案涉土地暂无完整书面分地底册，但历史使用事实、证人证言、村委会情况、通行事实均清晰明确。
三、我的诉求（请政府协调解决）
1.恳请政府责成乡镇农业农村办、自然资源所、村委会联合调查，确认我家历史通行权合法有效，责令对方立即停止堵路、排除障碍，恢复我家正常通行。
2.依法认定我家与对方的土地口头互换行为有效，维护已履行十几年的土地使用现状。
3.依据《土地管理法》规定，纠纷解决前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，制止对方违法堵路行为。
4.督促村委会及乡镇部门出具相关情况证明，依法妥善化解此次土地纠纷。
四、我已准备的证据材料
[bookmark: _GoBack]1.村民书面证言（口头换地事实）
2.村委会录音证明换地事实
3.历史唯一通行图片证明
4.与对方沟通录音（承认换地及要求买路和过路诚意事实）
我承诺以上反映情况全部真实、有据可查，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恳请市长及政府领导高度重视百姓基本出行难题，尽快交办相关部门依法处理，帮助我家恢复正常通行，维护农民合法权益！
此致 
敬礼！
投诉人：杨敏 
联系电话：13077169704 
住址：临湘市聂市镇朱贝村走马组 
日期：2026年3月21日
